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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文件

国市监竞争发〔2022〕60 号

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查处

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：

当前，受国际局势和疫情影响，部分领域出现价格异常波动。

为维护市场价格基本稳定，规范市场监管部门执法行为，现就市场

监管部门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时如何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

格法〓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〓等法律法规，提出以下指导

意见：

一、哄抬价格违法行为认定

（一）经营者有下列推动或者可能推动商品价格过快、过高上

涨行为之一的，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认定构成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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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规定〓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：

1.捏造生产、进货成本信息并散布的；

2.捏造货源紧张或者市场需求激增信息并散布的；

3.捏造其他经营者已经或者准备提价信息并散布的；

4.散布信息含有“即将全面提价”“涨价潮”等紧迫性用语或者

诱导性用语，推高价格预期的；

5.散布信息，诱导其他经营者提高价格的；

6.捏造、散布推动或者可能推动商品价格过快、过高上涨的其

他信息的。

（二）经营者有下列推动或者可能推动商品价格过快、过高上

涨行为之一的，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认定构成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

罚规定〓第六条第二项规定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：

1.生产环节经营者，无正当理由不及时将已生产的产品对外

销售，超出正常的存储数量或者存储周期，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

张、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的商品，经市场监管部门告诫仍继续囤

积的；

2.生产环节经营者，除生产自用外，超出正常的存储数量或者

存储周期，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张、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的原材料，

经市场监管部门告诫仍继续囤积的；

3.流通环节经营者，无正当理由不及时将商品对外销售，超出

正常的存储数量或者存储周期，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张、价格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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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常波动的商品，经市场监管部门告诫仍继续囤积的。

经营者存在前款规定情形，但能够证明其行为属于按照政府

或者政府有关部门要求进行物资储备或者调拨的，不构成哄抬价

格违法行为。

市场监管部门已经通过公告、会议、约谈、书面提醒等形式，公

开告诫不得囤积的，视为已依法履行告诫程序，可以不再单独

告诫。

（三）经营者有下列推动商品价格过快、过高上涨行为之一的，

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认定构成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〓第六条

第三项规定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：

1.在销售商品过程中，强制搭售商品，变相大幅度提高商品价

格的；

2.未提高商品价格，但不合理大幅度提高运输费用或者收取

其他不合理费用的；

3.在成本未明显增加时大幅度提高商品价格，或者成本虽有

增加但商品价格上涨幅度明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的；

4.利用其他手段哄抬价格，推动商品价格过快、过高上涨的。

前款“大幅度提高”“明显高于”等，由市场监管部门综合考虑

经营者的实际经营状况、主观恶意、商品种类和违法行为社会危害

程度等因素，在案件查办过程中结合实际具体认定。

二、法律适用

经营者构成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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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法〓第十四条、第四十条和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〓第六条

规定处罚。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重处罚：

（一）捏造、散布商品供求关系紧张的虚假信息，引发市场恐

慌，推高价格预期的；

（二）同时使用多种手段哄抬价格的；

（三）哄抬价格行为持续时间长、影响范围广的；

（四）一年内有两次以上哄抬价格违法行为被查处的；

（五）伪造、隐匿、毁灭相关证据材料的；

（六）阻碍或者拒不配合依法开展的价格监督检查的；

（七）其他可以被认定为依法从重的情形。

行业协会或者为商品交易提供服务的单位构成哄抬价格违

法行为的，依据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〓第六条规定处罚。

经营者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、紧急措施的，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〓第三十九条和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〓

第十条规定处罚。经营者相互串通，操纵市场价格，造成商品价格

较大幅度上涨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〓第十四条、第四十

条和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〓第五条规定处罚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坚持依法行政。在自然灾害、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

期间，应急、涉疫物资以及重要民生商品服务价格会出现或者可能

出现异常波动。国际国内市场供求失衡，也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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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幅上涨。在上述条件下，市场监管部门要充分运用市场化、法治

化手段，依法查处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，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。

（二）提高价格异常波动处置能力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健全

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应急机制，完善应急处置预案，强化监测预警，

密切掌握价格动态，研判分析价格走势，提高价格异常波动的敏锐

性，增强监管的预判性、有效性、针对性。

（三）加大监管执法力度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市场巡查

力度，及时梳理投诉举报线索，密切关注群众反映问题，加强对重

点区域、重点环节、重点商品的价格监管，依法查处哄抬价格等价

格违法行为。对性质严重、社会影响大的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，发

挥震慑和警示作用。

（四）充分发挥行政指导作用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通过行政

指导、行政约谈等形式进行提醒告诫，做好价格监管政策解读，督

促指导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，形成良好社会预期。密切关注价格

舆情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发布权威信息，维护市场价格秩序。

（五）做好相关政策衔接。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经营者哄抬服务

价格违法行为，可以参照本意见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部门可以根据本意见，制定具体实施意见。

市场监管部门发现经营者哄抬价格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，应当依

法移送公安机关。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

情防控期间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〓（国市监竞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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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0〕2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市场监管总局

2022 年 6月 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2年 6月 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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